
嶺   南    中   學 
地址：香港杏花　盛康里 6號 

電話：2891 6966  傳真：2574 7597 
通告編號：038/03 

敬啟者： 
冬季校褸及羊毛衣要求 

 
 本校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(星期一)更換冬季校服，有關校褸及羊毛衣的要求如下： 
 
甲、校褸 

校褸乃本校冬季校服的一部份，除可保暖，更包含端莊及群體精神。惟香港

天氣乍寒乍暖，要求學生於較暖日子仍穿著校褸回校，似存疑問。本校現決定以

溫度作為學生穿著校褸的主要指標，亦即「冷就要穿，熱就不必穿」，詳情見下，

亦懇請 貴家長督促子女嚴格遵守： 
 

a. 當日上午 7時天文台報告全日最高溫度不超過 20ºC(表示當天天氣較冷)，學生
必需穿著校褸回校，例： 21ºC - 28ºC  可以不穿 

        18ºC - 22ºC  可以不穿 
        15ºC - 20ºC  必需穿著 
 
b. 若在冬季期間學校舉行特別活動 (其中包括畢業典禮)，學校會要求學生必需穿
著校褸出席，學生不得借故推搪。 

 
c. 天氣特別冷，穿校褸仍不夠暖，學生可在內加穿杏領灰色毛衣。仍不夠暖更可
佩戴頸巾 (惟只可選用灰色、黑色、白色及深藍色無圖案者)，但不能只圍頸巾
而不穿校褸及毛衣。近日發現部份學生的毛衣衫身及手袖過長，亦有部份已極

為破損，惟學生反以為追上潮流，引人側目，這有違本校要求端莊、整潔及合

群的精神，希 貴家長留意。 
 
如學生身體有特別需要而未能穿校褸者，家長可用書面並附醫生証明文件向

校長申請，校方會酌情處理。 
 

乙、羊毛衣 
為提高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，所有羊毛衣均需縫上學校校徽，校徽售價為

$5.-，可向校務處購買。 
 

  整齊校服、端莊儀容乃學校群體精神的表現，希各同學及 貴家長與學校同心建
立，為一個「既嚴謹又關愛」的校園而努力。 
 此致 
貴家長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 

謹啟 
二○○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回   條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敬覆者：本人了解校方對學生的關懷及對冬季校褸及羊毛衣的要求，定當督促敝子弟遵

守紀律，穿著整齊校服回校。 
 此覆 
嶺南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 (    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
